
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辭任；
更改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收傳票之代理人

及
更改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真樂發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林國昌先生（「林先生」）因發展其本
人之業務關係，將辭退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之職務，由本公佈刊發當日
起生效。林先生已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有關彼辭任而須讓本公司股東
知悉之事宜。

董事會藉此就彼於在任期間內為本公司所作出之貢獻向林先生致以衷心感謝。

董事會謹此宣佈，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梁蔚豪先生將不再擔任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
收傳票之代理人，而本公司執行董事馬慧敏女士則將成為代表本公司在香港接收傳票之代理
人。

董事會亦謹此宣佈，本公司於香港之主要營業地點將更改為香港夏愨道18號海富中心第二期
707室，由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起生效。

承董事會命
真樂發控股有限公司

劉小梅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二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夏其才先生及馬慧敏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鄭毓和先
生、崔志仁先生及黎永良先生。

* 僅供識別


